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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工作总结及

2020年工作计划 

 

今年以来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承担全区重大建设

任务，服务重大战略项目，按照全区统一部署，为“加快打造

中部地区最宜居宜业、独立成市的国家级开发区”贡献更多力

量，充分发挥了住建系统对全区发展大局的带头带动作用。 

一、2019 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

（一）勇挑重担，推动城市形象蝶变新生。对欧亚等 6

处接待酒店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提升，完成金银湖路等 14

条道路改造工程。以“绿色、生态、和平、友谊”为设计主题

开展景观亮化工程，270 栋楼宇亮化一新。增设公共泊车位

2600 个，缓解重要路线及场馆周边的泊车压力。扎实开展军

运会保障线路周边沿线建设工地专项整治，321 个在建项目实

现“六化”，在建房建、基础设施项目设置绿植围挡 32880 米。 

（二）完善功能，城市品质全面提升。协调推进地铁 6

号线二期、迎军运会园林绿化大提升等项目征地拆迁工作。

临空港大道完成改造升级，与金山大道搭建起“景观十字轴”。

机场路高架主线桥和地面辅路建成通车，惠安大道连接解放

大道，我区再添两条对外连通道。打通 15 条断头路，完成 10

个道路路口微改造。新增改造 55 条市政道路路灯。网安基地

塔西路、内环路综合管廊项目即将开始设备调试。发布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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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区海绵城市重点建设区域建设规划，完工 18 个海绵城市项

目。完成佳仁、吴西北村等 6 个片区旧城改造，推动何家庙、

海口村等 13 个片区旧城改造，征收拆迁 80 万平方米。新开

工 100 万平方米、建成 80 万平方米还建房。对吴家山街 20

个老旧小区进行“微改造”，实现基本物业服务“全覆盖”。慈惠

街 11 个村湾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已进场施工。对危房实行

动态监管，我区城镇区域全年无新增 D 级危房。实施人居环

境综合整治行动计划，治理在册 C 级危房 300 多栋。 

（三）绿色惠民，园林绿化建设亮点纷呈。金银湖国家

城市湿地公园提档升级，37 公里湖岸全线打开，42 公里绿道

贯通，9 座驿站点缀其间，形成亮丽景观带。径河公园（一期）

开放迎客，22 万平方米花海绵延，4 座驿站、12 片运动场建

成投用，构建城市滨水新空间。码头潭公园历史文化村落建

成，杜公湖公园（一期）通过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验收，3

个城市绿地公园、4 个体育公园、10 处街头绿地建成开放，

12 条主干道隙地披绿着彩，生态园林城区建设初显成效。健

全园林绿化分级管养机制，以区政府名义制发《东西湖区绿

化养护管理办法》。全年获园林绿化新城区综合排名 8 次第

一、园林绿化新城区道路排名 10 次第一的好成绩。 

（四）创新监管，行业秩序更加规范。克服经济下行压

力，加强行业调度，全年上报房地产投资 146.6 亿元、增幅

18.1%，建筑业总产值 882.8 亿元、增幅 15.6%。住房保障和

房屋管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超额完成棚户区改造住房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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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 1100 套、建设筹集大学毕业生保障房 2.05 万平方米的市

级目标；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 284 次，全年未发生重大

全装修维稳事件；继续扩大老旧小区“红色物业”覆盖面，打

造“红色阵地”；优化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及异动管

理工作流程。建筑业保持健康稳定态势，新增资质以上建筑

业企业 4 家，全区区属资质企业 2205 家；扎实开展安全、质

量、扬尘管控等各项综合整治和专项治理工作，建筑业安全

质量监管水平不断提升；办理“容缺受理”115项、施工图联合

审查 187 项，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；在全市率先组建建设

工程消防服务中心，仅 4 个月验收 42 项，建筑面积 77.24 万

平方米，消防验收完成率 100%；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

100%，网安基地展示中心项目获评省级高星级绿色建筑示范

项目，完成装配式建筑 12.366 万平方米。加强招投标市场管

理，招标个数、造价、建筑面积均大幅提升。为企业提供优

质档案技术服务，规范收集建设工程档案（含照片）1.4 万卷。 

（五）提升效能，依法行政全面推进。认领 56 项依申请

事项和 260 项依职权事项，按照“横到边、纵到底”的原则，

依申请事项基本实现“全网办、零跑路”，依职权事项依法依

规开展，执法活动更加公开、透明化。依法依规推进人防各

项工作。按照受理登记、调查核实、回访回复、审核上报的

程序办理群众诉求，办复率 100%。承办市区人大、政协议提

案 43 件，办复率 100%。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开展城建行业

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34 场次，组织专题法治培训活动 6 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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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0 年工作计划 

2020 年，我局将继续围绕市区绩效目标，狠抓重点项目

协调，全面落实各项建设管理任务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，

打造宜居宜业宜行宜游临空港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加强城市建设，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环境。开展“十

四五”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编制。完成 2020 年市级城建投资计

划任务。持续关注市级重点城建项目，配合推进地铁 6 号线

（二期）建设。加大搬迁退地工作督促力度，促进区政府投

资计划项目按节点完成搬迁退地工作。推进我局负责的市政

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实现年度计划内建设目标。持续推进泛

金银湖片区对外连接通道项目。优化区内道路路网结构，新

建凤栖里路连接张柏路、柏银路，启动径河路道路改造工程，

提升改造径河一路、黄狮海东路，推进 6 个拥堵路口改造项

目。实施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及综合管廊 PPP 项目，启动建

设径北二路、三店西路及中央明渠。建立 2020 年海绵城市建

设项目清单，督促相关建设主体完成年度任务。加快实施中

东部地区旧城改造，完成征收拆迁任务量。加快还建房建设，

新开工 60 万平方米、建成 30 万平方米还建房，逐步实现拆、

建总量动态平衡。持续完善还建房功能配套。按照整街推进

原则，实施吴家山街、径河街辖区内 28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，

不断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。引导农民自建住房，保留乡村

肌理。实施“增亮补光”行动，完成 35 条市政道路路灯新建和

改造。摸清足球场建设需求，选址适宜地点完成市级下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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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场建设任务。 

    （二）推进绿化建设，描绘大绿大美空间。创建国家生

态园林城市。开展“披绿”行动，实施四环线（东西湖段）、

107 国道（东西湖段）沿线绿化建设，开展马池西路、金银湖

南四街、环湖一路等东部道路隙地绿化。开展“透景”行动，

推动杜公湖国家湿地公园开放，建设金银潭公园、上金湖公

园，完成园林景观 200 万平方米。建立健全园林绿化、公园

驿站等工作管理体制机制，实现制度管人、管财、管事。充

分利用园林绿化第三方考核及管理平台，指导、督促各辖区

街道提升园林绿化管理水平。做好菊花展等绿色文化活动，

向市民展现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成果，营造爱绿、护绿的社会

氛围。 

（三）创新监管理念，加大房管工作力度。加强住房保

障，落实《武汉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办法》，组织开展公共

租赁住房货币化保障、保障性住房维修监管等工作，完成保

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等市级目标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，全力完成房地产投资任务，做好市场监管，落实商

品房销售现场巡查制度，不定期抽查在建在售项目。继续加

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，强化物业服务市场监管，拓展住宅小

区物业服务评议试点成果，促进物业服务水平整体提升。落

实房屋交易政策，指导监督房屋产权管理，推进规范化、标

准化的窗口建设。加强城镇区域 D 级危房治理，继续实施人

居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。完成租赁住房筹集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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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建管并重，进一步规范建筑业管理。深化建

设领域安全生产改革，加大日常巡查和专项监督检查力度，

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。加强扬尘治理，管好工地。

加强建筑工地实名制管理，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。进一步规

范建设领域市场行为，完善资质准入管理和清出制度。强化

建设项目备案管理，加大建筑工程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的监

管力度。完成全年建筑业产值目标。做好对建筑项目深基坑、

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的质量监督，强化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

管理。发展绿色建筑，提升新建建筑节能能效。积极推进电

子化招投标，不断规范招投标市场。按要求对重点验收事项

进行监督检查，提升消防工程验收工作质量。规范城建档案

查阅利用服务，加强数字化扫描工作管理。   

（五）巩固教育成果，提升依法行政效能。坚持依法行

政，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提升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。

按照公示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开展管理和服务，继续

落实“四办”改革，努力实现“一网通办”。全面推进人防建设和

管理。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，认真完成议提案办理工作。 

 

 


